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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營建署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3月31日
發文字號：營署綜字第10910608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詳備註一

開會事由：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「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」
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

開會時間：109年4月6日(星期一)上午9時整

開會地點：營建署601會議室（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號）

主持人：陳召集人繼鳴、張召集人容瑛

聯絡人及電話：連昱棋02-27721350#503 lienyuchi@tcd.gov.tw
出席者：陳副召集人璋玲、陳委員紫娥、呂委員曜志（以上為專案小組成員）、李委

員心平、林委員文印、徐委員中強、郭委員城孟、張委員蓓琪、曾委員憲嫻
、劉委員俊秀、董委員建宏、劉委員曜華、鄭委員安廷、賴委員宗裕、楊委
員伯耕（經濟部工業局）、許委員志中（國防部）、吳委員珮瑜（行政院環
保署）、蔡委員昇甫行(行政院農委會)、郭委員翡玉(國家發展委員會)、劉委
員芸真（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）、林委員繼國（交通部運研所）、王委員靚琇(
地政司)、洪委員素慧(法規會)（以上含附件1、2、臺中市國土計畫草案及規
劃技術報告書）

列席者：國家發展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、行政
院環境保護署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科技部、
衛生福利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、內政部消防署、臺
中市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本署國民住宅組、都市
更新組（以上含附件1）、綜合計畫組（林組長秉勳、林副組長世民、張簡任
技正順勝、廖簡任技正文弘、王簡任正工程司兼組長文林、蔡科長玉滿）（
以上含附件1、2）

副本：本署秘書室、政風室、警衛室、綜合計畫組（3科、2科、1科）

備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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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檢附會議議程（如附件），請臺中市政府按本次議程研擬

簡報資料並印製50份當日提供，簡報電子檔請於4月1日（

星期三）前傳送承辦單位。

二、請持本開會通知單進出本署；因本署停車位有限，請儘量

搭乘大眾運輸工具。

三、臺中市國土計畫及規劃技術報告書，請逕至「內政部審議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專區」下載。

四、考量本署會議室空間有限，請與會單位指派1～2位代表與

會，並協助於會後2天內提供書面意見，以利整理納入會

議紀錄。

五、如有發燒或咳嗽等情形者，請勿參加會議，若有意見表達

可提書面意見並洽業務單位代為轉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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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審議「臺中市國土計畫」（草案） 

第 1次專案小組會議 議程 

壹、說明 

一、辦理依據 

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及第 11 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。 

二、背景說明 

（一）依據國土計畫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45 條第 2項規定：「直
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2 年

內，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，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國土計畫；……」，因「全國國土計畫」經本部於 107

年 4 月 30 日公告實施，故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」應

於109年4月30日前由本部指定日期一併公告實施。先予敘

明。 

（二）臺中市政府自 106 年至 108 年間辦理臺中市國土計畫（以下

簡稱本計畫）規劃作業，並依本法規定辦理相關作業，說明

如下： 

1.為公開徵求各界意見，臺中市政府於 108 年 3 月 20 日召

開 1 場專家學者座談會。 

2.本計畫 108年 9月 12日起公開展覽 30天，並於 108年 9

月 20 日至 10 月 8 日舉辦 22 場公聽會，於公展期間總計

收到公民或團體陳情意見 45 件。 

3.本計畫於 108 年 11 月 15 日提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

次會議報告，並召開 5 次專案小組會議，經 109 年 3 月

16 日該市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2 次會議審議完竣後，臺中

市政府於 109 年 3 月 20 日陳報本部審議。 

（三）經查本計畫草案內容符合國土計畫法第 10 條規定應表明事

項，且經作業單位依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計畫應表明事

項檢核表」初步檢視後（如附件 1-1），涉及中央國土計畫

附件 1 



2 

主管機關權責項目者，本計畫草案除「現況發展與預測」、

「空間發展計畫」、「成長管理計畫」等 3 項目外，其餘尚

符合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；至於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權責項目，本部營建署並已另案徵詢書面意見中，併予敘

明。 

貳、計畫摘要 

項目 計畫內容 備註 

1 人

口 

現況人口 280.39 萬人 民國 107 年底 

計畫人口 300.00 萬人  

2 

城

鄉

發

展

總

量 

既有發展地區 59,132.83 公頃  

新增

未來

發展

總量 

住商用地 -公頃 1.城 2-3：1,808.74 公頃 

(1)擴大后里主要計畫(后里車站

東側地區) 

(2)擴大后里主要計畫(森林園區)

(3)新訂臺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 

(4)太平坪林 

(5)新庄子、蔗廍 

(6)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

計畫(原擴大大里)主要計畫

案 

(7)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

計畫(大里夏田產業園區) 

(8)新訂大里塗城都市計畫 

(9)新訂烏日溪南都市計畫 

(10)擴大神岡都市計畫 

2.其餘未來發展地區：395.46 公

頃 

(1)支援關聯產業發展腹地 

(2)臺中國際機發展計畫 

工業用地 395.46 公頃

觀光用地 -公頃

其他 -公頃

小計 

395.46 公頃

3 輔導未登記工廠區位 1,311 公頃 共清查8,640 家未登記工廠，劃設

輔導未登記工廠用地面積1052.41

公頃。 

4 宜維護農地面積 3.92 萬公頃  

5 國土復育促進地區建

議處數 

-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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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簡報 

請臺中市政府簡報臺中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重點，並按下列

「肆、討論事項」予以回應（以上時間為 20 分鐘）。 

肆、討論事項 

案經作業單位依據前開檢核表查核結果，研擬議題如下： 

議題一：計畫人口及鄉村地區整體規劃 

說明： 

（一）本計畫(草案)計畫人口數為 300 萬人，相較於現況(107 年)

人口數 280 萬 3,894 人，約增加 20 萬人，請臺中市政府說明

計畫人口設定方式，與水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理能力得

否滿足該計畫人口發展需求。 

（二）按本計畫草案第 2-23 頁，該 300 萬之計畫人口將分派於都

市計畫區242萬人，其餘58萬人則分派至非都市土地。因目

前臺中市既有都市計畫之計畫人口（107 年）為 308 萬 4,300

人(註：另依計畫草案第 2-24 頁，依據都市計畫住宅區及商

業區劃設面積計算可容納人口為 312 萬人)，都市計畫之現

況人口(107年)為226萬8,856人，達成率約74%，請臺中市

政府說明計畫人口分派於都市計畫及非都市土地方式及相關

因應策略，並說明依據前開分派方式，後續都市計畫農業區

發展定位、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討方向及優先辦理鄉村地區

整體規劃地區（包含大肚等 9 區）規劃策略。 

審查意見： 

 

議題二：空間發展、成長管理與未登記工廠管理計畫 

說明： 

（一）計畫書草案臺中市未來朝向「生活、生產、生態、生機」四

生一體之城市目標，且未來空間朝向三大核心（中部都會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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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山城核心、雙港核心）和六大策略區（都會時尚策略區、

轉運產創策略區、水岸花都策略區、保育樂活策略區、雙港

門戶策略區及樂農休憩策略區）空間結構布局，而原市中心

轄區與烏日、大里、霧峰與太平等產創基地，則為重要的住

宅、產業發展空間核心發展軸帶（詳第 3-2～3-15 頁）。惟

經查現行臺中市區域計畫係以「一條山手線、兩大海空港、

三個副都心」為方針，於空間發展及土地使用規劃上，運輸

部門扮演重要角色，故請臺中市政府補充說明本次國土計畫

空間發展構想與前開區域計畫之差異情形，並說明交通運輸

部門空間發展計畫及與鄰近縣市(包含彰化縣、南投縣等)之

區域性運輸規劃構想。 

（二）為因應未來發展需求，參考其他直轄市、縣(市)國土計畫之

成長管理計畫，大多研訂住商、二級及三級產業用地之新增

城鄉發展用地面積。然本計畫草案僅就新增二級產業用地，

提出需求面積約 395.46 公頃(第 2-26 頁)，請臺中市政府說

明除二級產業用地外，是否尚有新增其他類型城鄉發展用地

需求，並說明前開新增產業用地總量訂定方式，與其水、電

資源供應情形及廢棄物處理能力是否能滿足該發展需求。 

（三）反映於空間區位上，臺中市盤點境內「既有城鄉發展地區」

與「未來發展地區」，其中「未來發展地區」羅列 5 年內具

體需求與 20 年內發展需求區位，請臺中市政府說明下列事

項： 

1.未來發展地區（包括配合重大建設型面積約 121.05 公

頃、生活型面積約 826.71 頃、產業型(5 年內)面積約

860.98 公頃、產業型(中長期)395.46 公頃，計為 2204.2

公頃，詳第 3-28 頁及附錄第 5-1 頁）之分布區位、範圍

及面積，並釐清與前開新增總量需求之關聯性。 

2.就前開未來發展地區逐一檢視其符合全國國土計畫城鄉

發展成長區位原則及臺中市整體空間發展構想情形，並

請於臺中市空間發展構想圖(第 3-15 頁)明確標示區位。 

3.屬中長期未來發展地區之執行機制，即後續調整為城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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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地區第 2 類之 3 之原則及時程。 

（四）承上，本計畫草案盤點臺中市 5 年內具體需求地區（劃為城

鄉發展地區第 2類之 3）共計 10 案，面積 1808.74 公頃（詳

附錄 5-1），請臺中市政府說明下列事項，並請經濟部、行政

院農業委員會等有關機關表示意見： 

1.性質（屬重大建設計畫或城鄉發展需求地區）、區位、機

能、面積規模、具體規劃內容或可行財務計畫。 

2.屬於重大建設案件者，本次劃設擴大后里主要計畫(后里

車站東側地區)、擴大后里主要計畫(森林園區)及新訂臺

中國際機場發展計畫等 3 處，請補充經有關機關核定為

重大建設之相關證明文件。 

3.屬於住商使用者，本次指認太平坪林（位屬太平區）、新

庄子、蔗廍地區（位屬大肚區及龍井區）及擬定臺中市大

平霧地區都市計畫（原擴大大里）主要計畫等3案(第3-25

頁)，惟因本計畫並未訂定新增住商發展總量，且於居住

容受力分析指出有新增居住用地需求者，為后里、豐

原、潭子、大雅及神岡等 5行政區（詳第 2-24 頁)，然本

次劃設新訂或擴大都市計畫均非位屬前開地區，爰請說

明該 3案劃設理由及區位適宜性。 

4.屬於產業發展使用者，本次劃設擴大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

市計畫(大里夏田產業園區)、新訂大里塗城都市計畫、新

訂烏日溪南都市計畫及擴大神岡都市計畫等 4 處（面積

860.98 公頃），請補充其預定引進產業類型、推動方式

（註：區分為依產業創新條例辦理、依加工出口區設置

管理條例辦理、或都市計畫法等其他方式辦理）、實施年

期、主辦機關（單位）及配套措施（例如，退場機制等）。 

5.另依據城鄉發展地區第二類之三檢核表所示，新訂臺中

國際機場發展計畫、擬定臺中市大平霧地區都市計畫(原

擴大大里)主要計畫及擴大神岡都市計畫等 3 案範圍內，

涉有農業發展地區第一類劃設條件或環境敏感地區之土

地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說明納入理由及相關土地使用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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劃指導原則。 

（三）有關轄內未登記工廠概況（第 3-30 頁），經查現行臺中市

區域計畫業已研擬「未登記工廠輔導與清理」相關內容，明

定相關輔導原則及區位，請臺中市政府補充說明未登記工廠

清查進度與結果（包含分布區位及範圍），並說明本計畫草

案未登記工廠管理（清理及輔導）計畫與前開內容之差異性、

既有 8,640 家未登記工廠之具體輔導作法、是否有將未登記

工廠群聚範圍進行整體規劃構想、及後續土地使用違規查處

之精進措施，並請經濟部中部辦公室協助表示意見。 

審查意見： 

 

議題三：國土功能分區劃設、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

說明： 

（一）為協助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土劃設國土功能分區，本部營建

署前於108年7月15日函送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類模擬成果

供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參考，經查本計畫草案劃設之國土保

育地區第 2 類、農業發展地區第 4 類、第 5 類及城鄉發展地

區第 2 類之 1 與模擬面積或區位上略有差異，請臺中市政府

補充說明差異（包含區位、範圍）、理由及符合全國國土計

畫規定情形。 

（二）經查本計畫草案明定臺中市因地制宜土地使用管制原則，就

國土保育地區、原住民族土地、大安溪、大甲溪及烏溪河川

流域、海岸地區、都市計畫地區、國家公園地區及各類型環

境敏感地區訂定相關規定，請臺中市政府說明前開規定相關

內容，並說明各該規定是否有別於全國國土計畫規定之通案

性土地使用指導事項，又其適用國土功能分區分類、區位、

範圍、應經申請同意使用項目、條件、程序、免經申請同意

使用項目、禁止或限制使用及其他應遵行之土地使用管制事

項等，並補充訂定各該規定之必要性、特殊性、合理性等相

關說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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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臨時動議 

陸、散會 



附件 1-1 臺中市國土計畫（草案）應表明事項檢核表 

查核項目 
臺中市 

自評 
查核 權責機關 

一、現況發展與預測 

1.計畫人口 

1-1 

是否進行居住容受力推估，並

經評估現有合法可供住宅使用

之土地足供居住需求？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 國 民 住 宅

組、綜合計畫

組） 

1-2 
是否進行水資源容受力分析，

並經水利主管機關審閱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經濟部水利署 

1-3 

是否進行廢棄物處理容受力分

析，並經廢棄物處理主管機關

審閱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 

2.產業用地需求 
是否進行二級產業用地需求分

析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經濟部工業局 

3.住宅用地預測 是否進行住宅需求分析？ 
■是 

□否 

是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 國 民 住 宅

組、綜合計畫

組） 

二、空間發展計畫 

1.國土空間整體發展構想 

是否依既有發展地區、未來發

展地區、重大建設計畫及需保

護地區等，繪製「空間整體發

展構想圖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2.天然災害、自然生態、自

然與人文景觀及自然資

源保育構想 

是否說明空間發展、保育、管

理或利用等相關對策及重點地

區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、行政院環

境保護署、經濟

部、文化部 

3.海域保育或發展構想 

是否說明海域地區之空間發

展、保育、管理或利用等相關

對策及重點區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海洋委員會、內

政部營建署（綜

合計畫組） 

4.農地資源保護構

想、宜維護農地

面積 

4-1 
是否依農委會建議方式，核算

宜維護農地面積並劃設區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

4-2 

是否說明農地資源、農業設

施、農田水利等之空間發展、

保育、管理或利用等相關對策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



及重點地區？ 

5.鄉村地區整體規

劃 

5-1 
是否研擬第 1 階段鄉村地區整

體規劃課題，對策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5-2 
是否指認優先規劃地區及擬定

辦理時程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6.原住民族土地空

間發展對策 

6-1 

是否說明原住民土地使用現

況，包含部落、聚落範圍及居

住、產業、公共設施發展現況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原住民族委員

會 

6-2 

是否研擬原住民族土地未來空

間發展策略，包含未來人口推

估及空間構想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原住民族委員

會 

三、成長管理計畫 

1.既有城鄉發展總量及區

位 

是否載明既有發展地區之面積

及區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2.未來城鄉發展總

量及區位 

2-1 

是否載明近 20年發展需求之面

積及區位？ 

新增產業需求 

新增住商需求 

其他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經 濟 部 工 業

局、內政部營建

署（國民住宅

組、綜合計畫

組） 

2-2 

是否說明近 5年發展需求之面

積及區位？ 

新增產業需求 

新增住商需求 

其他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經 濟 部 工 業

局、內政部營建

署（國民住宅

組、綜合計畫

組） 

2-3 

是否進行城鄉發展總量檢討分

析？ 

既有發展地區發展情形 

人口發展趨勢及住宅供需

情形 

因應社會經濟變遷之城鄉

發展用地需求情形 

資源供給能力及環境容受

力情形 

公共設施或公用設備之配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經濟部（工業

局、能源局、水

利署）、內政部

營建署（國民住

宅組、綜合計畫

組） 



合情形 

城鄉空間發展趨勢情形 

2-4 

是否劃設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

之 3，並逐一填寫檢核表，評估

符合全國國土計畫指導事項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3.發展優先順序 是否研擬城鄉發展優先順序？ 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4.未登記工廠管理

計畫 

4-1 

是否蒐集並盤點未登記工廠相

關資料，包含區位、範圍及家

數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經濟部中部辦

公室 

4-2 

是否說明未登記工廠調查成果

並提出管理計畫及分級分類輔

導內容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經濟部中部辦

公室 

4-3 
是否提出優先輔導地區，並已

指明其區位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經濟部中部辦

公室 

四、氣候變遷調適計畫 

調適目標及策略 

是否針對未來易致災區位研擬

調適策略？ 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、經濟部

（能源局、水利

署）、國家災害

防 救 科 技 中

心、行政院環境

保護署、內政部

消防署、內政部

營建署（綜合計

畫組） 

五、部門空間發展計畫 

發展對策 1-1 
是否納入中央部會已核定之相

關部門計畫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 都 市 更 新

組、國民住宅

組）、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、經濟

部（工業局、能

源 局 、 水 利

署）、交通部、

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、衛福部、



教育部 

1-2 

是否涵蓋產業、運輸、住宅、

重要公共設施等四大部門，並

研擬發展對策及區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 都 市 更 新

組、國民住宅

組）、行政院農

業委員會、經濟

部（工業局、能

源 局 、 水 利

署）、交通部、

行政院環境保

護署、衛福部、

教育部 

六、國土功能分區分類之劃設、調整、土地使用管制原則 

1.劃設區位及範圍 

1-1 

是否依「國土功能分區劃設作

業手冊」，繪製國土功能分區及

分類示意圖，並統計各分區分

類面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1-2 

「農業發展地區」是否為各該

直轄市、縣(市)農業主管單位提

供之劃設成果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 

2.劃設條件 

2-1 

是否說明國土保育地區內可建

築土地分布範圍、區位及面

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

■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

組） 

2-2 
是否說明城鄉發展地區第 2 類

之 3劃設範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2-3 

是否說明既有鄉村區、原住民

族聚落、特定專用區劃設之邊

界處理原則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原住民族委員

會、內政部營建

署（綜合計畫

組） 

2-4 
是否說明海洋資源地區第 1 類

之 3劃設範圍？ 

■是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2-5 

如有新增分類，是否依特殊

性、相容性、公益性、合理性

提出具體說明？ 

■無需求 

□有需求 

□已說明 

□未說明 

 

□是  

□否 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3.土地使用管制原 3-1 是否說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 □是  是  內政部營建署



則 各分區分類管制事項？ □否 □否 （綜合計畫組） 

3-2 
是否提出都市計畫配合檢討之

事項及機制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七、國土復育促進地區 

劃定區位及範圍建議 
是否提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劃

定區位及範圍建議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、環境保護

署、經濟部 

八、應辦事項及實施機關 

應辦事項 

1-1 
是否提出中央相關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協助事項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1-2 
是否提出府內相關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應辦及配合事項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1-3 

是否提出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國土計畫主管機關後續辦理事

項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1-4 
是否提出都市計畫主管機關應

辦及配合事項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九、技術報告書 

1.基本資料摘要表 
是否載明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

土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？ 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2.辦理程序相關文件 
是否載明國土計畫審核摘要

表？ 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3.會議紀錄 
是否載明各重要會議之會議紀

錄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4.民眾意見彙整及處理 
是否說明民眾意見彙整及處理

方式或參採情形？ 

■是  

□否 

□是  

□否 

內政部營建署

（綜合計畫組） 

註：如有查核項目自評為「否」者，應述明未表明該事項之緣由。 


